
城政办发〔2023〕37 号

北石店镇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晋城市城区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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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切实

做好我区村庄规划编制工作，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

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

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《山西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（第一

次修订）》等政策文件及规范标准，特制定我区村庄规划编制工

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聚焦乡村振

兴战略，坚持尊重民意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应编尽编原则，

立足地区自然地理格局和资源禀赋，科学编制能用、管用、好用

的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，打造各具特色、不同风格的美

丽村庄，促进乡村振兴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统筹协调。乡村规划要与农业产业发展、区域生产力

布局、城镇化发展趋势、生态环境保护和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

相统筹，加强城乡融合，推动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，实现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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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完善和高质量发展。

2.坚持底线管控。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

线、永久基本农田，因地制宜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、地质灾害和

洪涝灾害风险控制线等管控边界，以“三调”为基础划好村庄建

设边界，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，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守住粮食安

全底线。

3.坚持因地制宜。认真把握村庄分类标准，逐村分析、精准

确定村庄类型，推进规划编制。按照上位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

布局和建设用地管控要求，统筹农村住房布局，合理确定宅基地

规模，划定宅基地建设范围，严格落实“一户一宅”，充分考虑

当地建筑文化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，因地制宜提出住宅规划设计

要求。

4.坚持梯次推进。按照村庄建设需要，梯次推进村庄规划编

制，研究提出近期急需推进的生态修复整治、农田整理、补充耕

地、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

历史文化保护等项目，明确资金规模及筹措方式、建设主体和方

式等。

5.坚持尊重民意。编制和实施规划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，反

映村民诉求，符合生产、生活习惯和乡风民俗，稳慎开展村庄搬

迁撤并工作，避免盲目推进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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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省、市关于村庄规划编制的时间节点要求，按需完成村

庄规划编制工作。

二、编制要求

（一）严格工作底图

村庄规划以编制时间为基期年，2025年为近期目标年，2035

年为远期目标年。本次规划编制要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

基础，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。辖区

内划定的生产、生活和生态三类空间不得与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

基本农田和村庄开发边界线发生冲突。

（二）体现地方特色

依据各村庄自然资源禀赋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遵循目

标指引与问题导向相结合，在充分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、经

济社会生态效率相统一的前提下，结合自然、经济、社会和人文

特点，挖掘自身优势，突出地方特色，实现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

配置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。

（三）简明成果表达

规划成果要看得懂、记得住、能落地、好监督，鼓励采用“前

图后则”（即规划图表+管制规则）的成果表达形式。规划成果应

通过“上墙、上网”等多种方式公开，逐级汇交至上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统一管理。

三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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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成立晋城市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领导组，统筹全区乡镇级

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领导组组长由张海忠副区长

担任，由区自然资源局牵头，区发改局、区教科局、区住建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务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卫体局、区

统计局、区交通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镇（街道）为成员单位。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，负责编制规范工

作的统筹协调、日常调度、汇总上报等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

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要求，将村庄规划编制和管理

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

（三）强化自治作用

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，认真研究审议村庄规划，积极动

员、组织村民以主人翁的态度，在调研访谈、方案比选、公告公

示等各个环节积极参与村庄规划编制，协商确定规划内容。村民

委员会要将规划主要内容纳入村规民约。

（四）强化建设管控

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，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

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作为用地审批和核发乡村建设规

划许可证的依据。各类建设活动必须按照村庄规划实施建设项目

规划许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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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监督检查

要加强对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建立健全违

法建设查处机制，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，

对未依据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

